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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舊核電廠再運轉與人民安全之保障及生態環境之保護 

座談會相關法規 

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 
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400050431 號令修正公布第 6 條條文 

第五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之興建，應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審核合於下列規定， 

發給建廠執照後，始得為之： 

一、與原子能和平使用之目的一致。 

二、設備與設施足以保障公眾之健康及安全。 

三、對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之影響合於相關法令之規定。 

四、申請人之技術與管理能力及財務基礎等足以勝任其設施之經營。 

主管機關收到前項申請案後三十日內，應將申請案公告六十日。個人、機關 (構

) 、學校或團體，得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主管機關提供參

考意見。 

核子反應器設施建廠執照申請資格、應備文件、審核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興建完成後，非經主管機關審核其終期安全分析報告、興建期

間之檢查改善結果及系統功能試驗合格，不得裝填核子燃料。裝填核子燃料後，非經

主管機關審核其功率試驗合格，並發給運轉執照，不得正式運轉。 

前項運轉執照之有效期間最長為四十年，期滿須繼續運轉者，經營者得於執照有

效期間屆滿前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執照。未依規定換發執照者，不得繼續運轉。 

運轉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後，須再繼續運轉者，經營者得向主管機關申請，經主管

機關確認核子反應器設施無安全顧慮並審核同意換發執照後，始得繼續運轉。 

運轉執照之核發及換發，準用前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換發之運轉執照，其有效期

間自執照生效日起算，最長為二十年；其申請應備文件、審核程序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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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申請審核辦法 
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月八日核能安全委員會核安字第 11400141632 號令修正發布第 1、16 條條

文；增訂第 16-1、16-2 條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六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者 (以下簡稱經營者) 應依下列規定提送相關資料經主管機

關審查同意後，始得裝填核子燃料： 

一、預定初次裝填核子燃料十四個月前，提送核子反應器初次裝填申請書 、終期安全

分析報告及依本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擬訂之計畫。 

二、預定初次裝填核子燃料三個月前，提送興建期間之檢查改善結果報告。 

三、預定初次裝填核子燃料二個月前，提送運轉程序書清單、裝填計畫及起動測試計

畫。 

四、預定初次裝填核子燃料前，提送系統功能試驗報告。 

第三條 前條終期安全分析報告，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核子反應器設施概述及廠址特性評估。 

二、結構、系統及組件之分析及評估。 

三、核子反應器、反應器冷卻水系統、特殊安全設施、蒸汽與動力系統、儀控系統、

電力系統、輔助系統等之分析及評估。 

四、行政管理、放射性廢棄物管理、輻射防護管理、環境輻射監測管理、運轉管理及

運轉技術規範。 

五、初始測試計畫、品質保證計畫、保安計畫、消防防護計畫、緊急應變計畫及後端

營運計畫。 

六、事故與暫態分析。 

七、人因工程、嚴重意外事故分析、安全度評估及整體可靠度評估。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並發布之事項。 

前項第七款規定於研究用核子反應器設施時，為實驗設施及實驗之規劃。 

終期安全分析報告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其內容涉及本法施行細則第八條之重要安

全事項者，非經書面報請核准，不得變更。 

第四條  第二條第二款興建期間檢查改善結果報告，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主管機關於核子反應器設施興建期間所開具之改善要求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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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期安全分析報告審查結論應辦理事項執行情形。 

三、安全相關及可靠度一級設備之結構、系統及組件品質不符案件處理情形。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並發布之事項。 

第五條 第二條第三款裝填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組織分工、人員資格及訓練。 

二、實施程序及時程。 

三、輻射偵測儀器配置及輻射防護措施。 

四、裝填期間圍阻體完整性之評估。 

五、裝填期間應注意事項。 

第六條  第二條第三款起動測試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初次臨界前測試項目、目的、方法、條件及接受標準。 

二、初次臨界及低功率運轉測試項目、目的、方法、條件及接受標準。 

三、功率升載及不同功率階段測試項目、目的、方法、條件及接受標準。 

四、運轉人員編組、值班計畫。 

經營者於執行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測試前六十日，應完成程序書之訂定。 

第七條  第二條第四款系統功能試驗報告，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各項試驗之目的、方法、條件及接受標準。 

二、各項試驗結果與原設計值之比較分析。 

三、試驗結果不符合接受標準事項之原因、改善方式及評估結果。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並發布之事項。 

第八條  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保安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保安工作之組織、管理、訓練。 

二、保安區域之劃定及管制。 

三、周界實體阻隔物、入侵偵測及警報監視系統。 

四、保安通訊設施及協調軍事、警察機關支援事項。 

五、保安系統測試、維護及各項紀錄保存。 

六、門禁管制與進出人員查核措施 (包括人員酒精及毒品防制篩檢方案) 。 

七、警衛之佈署與運用。 

八、保安事件應變及防範內部破壞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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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保安系統整體效能評估。 

十、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並發布之事項。 

前項第四款協調軍事、警察機關支援事項規定，於研究用核子反應器設施時，為

協調警察機關支援事項。 

第九條  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消防防護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消防工作之組織、管理、消防能力評估、相關單位之消防及救護支援事項。 

二、火災災害分析與影響評估、火警偵測、防火設計及措施。 

三、有關防火與消防設備之佈置、測試、維護、人員訓練及相關紀錄之保存。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並發布之事項。 

第十條  經營者應提送核子反應器初次臨界前測試報告，經主管機關審查同意後，始得

初次臨界。 

第十一條  經營者應提送核子反應器初次臨界及低功率運轉測試報告，經主管機關審查

同意後，始得進行汽輪發電機初次併聯。 

研究用核子反應器設施不適用前項規定。 

第十二條  經營者應於每一預定功率階段測試完成後，提出該階段測試報告，經主管機關

審查同意後，始可進入次一階段；全功率階段測試完成後，應提出該階段測試報告。 

第十三條  經營者應於主管機關同意初次裝填核子燃料之日起，十八個月內提出運轉執

照申請。未能於期限內申請者，得於期滿前一個月至三個月內，以書面敘明理由，報

請主管機關同意後延長之。 

第十四條  經營者應於預定正式運轉一年前提報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審查結果相關事項辦

理情形，並於完成功率試驗後，填具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申請書，檢附最新版終

期安全分析報告、各功率階段測試結果綜合報告及申請者財務保證說明，報請主管機

關審核同意並發給運轉執照後，始得正式運轉。 

第十五條  經營者取得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後，應於下列期限內更新其終期安全分

析報告，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一、運轉執照取得二年內完成初次更新。共用一套終期安全分析報告之核    子反應器

設施，以最後取得運轉執照之時間起算。 

二、每次機組大修完成後六個月內完成更新。共用一套終期安全分析報告之核子反應

器設施，以最後完成大修之時間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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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用核子反應器設施終期安全分析報告，經營者應每十年更新一次，報請主管

機關備查，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十六條 依本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有效期間累積達四十年，

仍須繼續運轉者，經營者得於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前，填具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換照

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報請主管機關審核： 

一、整體性老化評估及老化管理報告。 

二、時限老化分析報告。 

三、相關終期安全分析報告及運轉技術規範之增修內容。 

四、輻射相關議題查核評估報告。 

五、耐震安全評估說明。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第十六條之一 依本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申請換發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經營者

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前條規定文件及再運轉計畫，報請主管機關審核；前條規定文

件，經營者得視需要，向主管機關申請分階段提送。 

前項再運轉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廠址、機組現況及計畫排程。 

二、組織、人力配置及訓練規劃。 

三、設施再運轉之工作項目及定期維護與檢查規劃。 

四、運轉期間規範及運轉文件恢復之規劃。 

五、品質查證方案及稽查計畫。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再運轉計畫變更時，經營者應擬訂變更之計畫內容及相關文件、資料，報請主管

機關核定後，始得依變更之計畫執行。 

第十六條之二  再運轉計畫經核定後，經營者應依該計畫執行。 

再運轉計畫執行完成，經營者應提出執行結果報告，經主管機關併同前條第一項

申請檢附之文件予以核定，並換發運轉執照後，始得裝填核子燃料，繼續運轉。 

再運轉計畫執行結果報告，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再運轉計畫應辦理事項執行情形；有應改善事項 者，其改善情形。 

二、品質查證及稽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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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十七條  研究用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之換發申請，經營者應於執照有效期間屆滿

六個月前，填具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換照申請書，並檢附終期安全分析報告及老

化管理報告，報請主管機關審核。 

第十八條  主管機關收受申請書件後，認有應補正情形者，應詳列補正所需資料，通知

申請者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書件不符規定者，主管機關不受理其申請案。 

第十九條  主管機關收受申請書件後，應於審查期限內作成審查結論。 

前項審查期限，由主管機關公告之，但不包括下列期間： 

一、相關主管機關釋示法令或會商其他機關 (構) 未逾六十日之日數。 

二、其他不可歸責於主管機關之日數。 

第二十條  前條第一項審查結論認為應予許可者，主管機關應核准申請案。 

第二十一條  第十九條第一項審查結論認為應不予許可者，主管機關應駁回申請案。 

第二十一之一條  本法施行前依原子能法規定核發之核子反應器使用執照，其經營者得

於使用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前，檢送最新版終期安全分析報告送請主管機關審核後，發給

運轉執照，其累積運轉期間最長為四十年，期滿仍須運轉者，依第十六條規定辦理。 

經營者於原使用執照及換發運轉執照累積之有效期間，應依本法第九條規定每十

年至少實施一次整體安全評估，並請報主管機關審核。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所定申請書及執照之格式，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